
檔案編號 :  CIB  CR14 /46 /6 /2    

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《國際組織 (特權及豁免權 )條例》  

(第 558 章 )  

《國際組織 (特權及豁免權 )  

(關於禁止發展、生產、儲存和使用化學武器  

及銷毀此種武器的公約 )令》  
 

  

引言  

 在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七日的會議上，行政會議建議，行政長官

指令根據《國際組織 (特權及豁免權 )條例》第 3 條，訂立《國際組織 (特
權及豁免權 ) (關於禁止發展、生產、儲存和使用化學武器及銷毀此種武器

的公約 )令》 (載於附件 A )。    A    

理據  

技術秘書處派員視察  

2 .  香港有責任根據《關於禁止發展、生產、儲存和使用化學武器及

銷毀此種武器的公約》 (公約 )的要求，向禁止化學武器組織 (禁化武組織 )
技術秘書處派遣的視察組及觀察員，授予特權及豁免權。根據公約給予的

特權和豁免權，載於公約「關於執行和核查的附件  」 (核查附件 )第二部

分第 10 至 15 段。有關特權和豁免權載於附件 B。    B    

香港的化工業  

3 .  香港的化學生產業主要從事處理及混合進口化學品，以供商業應

用 (例如藥劑製品、塑料、殺蟲劑、香水、化妝品和梳洗用品 )。本港並無

生產或儲存公約涵蓋的化學武器，亦無公約指明須申報的化學設施。技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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秘書處從未在香港進行視察，我們認為該處日後派員到來視察的機會亦不

大。  

本地立法的需要  

4 .  按照普通法慣例，適用於香港的國際協議條文，如影響私人權利

和責任或須在香港現行法例訂立例外情況，應轉化為本地法律條文。鑑於

香港的普通法傳統，我們認為落實公約核查附件第二部分授予的特權和豁

免權的最佳方法，是根據《國際組織 (特權及豁免權 )條例》作出命令，藉

此制定本地法例，明確而具體列出相關的特權和豁免權。  

 

 

5 .  在相關的特權及豁免權清單中，第 10 段 (有關向視察員和視察助

理批出多次入境／出境及／或過境簽證 )和第 13 段第二句 (有關濫用特權

及豁免權 )所載的規定，可通過行政措施處理，其餘的特權及豁免權會納

入擬議國際組織（特權及豁免權）（關於禁止發展、生產、儲存和使用

化學武器及銷毀此種武器的公約）令（命令）的涵蓋範圍內。  

命令  

6 .  命令的主要目的旨在使視察組及觀察員根據公約在香港執行公務

時，公約核查附件第二部分第 11 至 12 段、第 13 段 (僅第一句 )及第 14 至

15 段所載的特權及豁免權可以有效。  
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
立法會審議  

7 .  命令會在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三日刊登憲報。其後，命令會根據

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第 34 條，在二零一二年四月十八日提交立法會進行

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。  

實施  

8 .  考慮到刊憲後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程序所需的時間，我們建議命令

應在二零一二年六月八日實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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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的影響  

9 .  建議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命令不會影響《國

際組織 (特權及豁免權 )條例》現有的約束力。  

10 .  根據命令授予視察組及觀察員特權及豁免權對政府沒有重大財政

影響。  

11 .  建議對公務員、經濟、生產力、環境或可持續發展亦沒有影響。  

公眾諮詢  

12 .  我們於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會議上，

向委員簡介立法建議，並獲委員會的支持。  

宣傳安排  

13 .  我們會安排發言人答覆傳媒和公眾的查詢。  

背景  

14 .  公約是一項國際條約，於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九日生效，旨在禁

止發展、生產、使用和保有化學武器。公約的主要規定包括 －  

( a )  一般義務－締約國須禁止使用和發展化學武器，以及銷毀其佔有

或位於其管轄或控制下的任何地方的化學武器或有關生產設施；  

( b )  申報－締約國每年須申報列於公約三個附表的有毒化學品及其前

體的預測及實際生產、消耗、儲存及轉移情況，以及進行該等程

序時使用的設施及其他有關活動；以及  

( c )  視察－締約國須容許和利便禁化武組織根據公約成立的技術秘書

處派遣的視察組，在其領土內視察有關地點和活動。  

15 .  為了在香港實施公約，我們制定了《化學武器 (公約 )條例》。該

條例於二零零四年生效，賦予政府以下法定權限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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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禁止使用、發展、生產、獲取、儲存、保有化學武器和參與化學

武器的轉讓，以及檢取在香港發現的化學武器，以便依照公約的

規定處置；  

( b )  管制和監察涉及公約三個附表所指明的化學品的生產和有關活

動；  

( c )  規定化學設施提交資料，以編訂向禁化武組織作出的周年申報；

以及  

( d )  容許技術秘書處派遣的視察組進入香港有關設施進行視察。  

查詢  

16 .  有關這份參考資料摘要的查詢，請致電 2810  2855 與商務及經濟

發展局首席助理秘書長（工商）楊陳惠敏女士聯絡。  

 

 

 

 
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

二零一二年四月 

 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 件 B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共 2 頁 ) 

 

關 於 禁 止 發 展 、 生 產 、 儲 存 和  

使 用 化 學 武 器 及 銷 毀 此 種 武 器 的 公 約  

關 於 執 行 和 核 查 的 附 件  

 

第 二 部 份  一 般 核 查 規 則  

B.  特 權 和 豁 免  

 

10.  每 一 締 約 國 應 至 遲 於 復 文 確 認 收 到 視 察 員 和 視 察 助 理 名 單

或對名單的修改後 30 天，向每一名視察員或視察助理提供多次入境 /

出境和 /或過境簽證以及其他證件，使其能夠為開展視察活動而進入該

締 約 國 領 土 和 在 該 締 約 國 領 土 上 停 留 。 這 些 證 件 的 有 效 期 應 為 自 其 送

交技術秘書處算起至少 2 年 。  

 

11.  為 有 效 執 行 其 職 務 ， 視 察 員 和 視 察 助 理 應 享 有 (a)至 (i)項 所

列 的 特 權 和 豁 免 。 視 察 組 成 員 特 權 和 豁 免 的 授 予 ， 應 是 為 了 本 公 約 ，

而 不 是 為 了 其 個 人 私 利 。 視 察 組 成 員 應 在 從 抵 達 被 視 察 締 約 國 或 所 在

國 領 土 算 起 到 離 開 此 一 領 土 為 止 這 整 段 期 間 內 享 有 此 種 特 權 和 豁 免 ，

並在此後針對其先前執行公務的行為享有此種特權和豁免。  

 

(a)  視察組成員應享有外交代表根據 1961 年 4 月 18 日《維也納外

交關係公約》第 29 條所享有的不受侵犯權。  

(b)  根 據 本 公 約 進 行 視 察 活 動 的 視 察 組 的 住 所 及 辦 公 場 所 應 享 有 外

交代表館舍根據《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》第 30 條第 1 款所享有

的不受侵犯權和保護。  

(c)  視 察 組 的 文 書 和 信 件 ， 包 括 紀 錄 ， 應 享 有 外 交 代 表 的 一 切 文 書

和 信 件 根 據《 維 也 納 外 交 關 係 公 約 》第 30 條 第 2 款 所 享 有 的 不

受侵犯權。視察組應有權使用密碼與技術秘書處通訊。  

(d)  視 察 組 攜 帶 的 樣 品 和 核 准 的 設 備 在 不 違 反 本 公 約 條 款 的 前 提 下

應不受侵犯，並免繳一切關稅。運輸有害樣品應遵守有關規章。 

(e)  視察組成員應享有外交代表根據《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》第 31

條 第 1、 第 2 和 第 3 款 所 享 有 的 豁 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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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f)  根 據 本 公 約 進 行 規 定 活 動 的 視 察 組 成 員 應 免 納 外 交 代 表 根 據

《 維 也 納 外 交 關 係 公 約 》 第 34 條 所 免 納 的 一 切 捐 稅 。  

(g)  視 察 組 成 員 攜 帶 個 人 用 品 進 入 被 視 察 締 約 國 或 所 在 締 約 國 領

土 ， 應 免 繳 一 切 關 稅 或 有 關 費 用 ， 但 法 律 禁 止 或 檢 疫 條 例 管制

進口或出口的物品除外。  

(h)  視 察 組 成 員 享 有 的 貨 幣 和 兌 換 便 利 應 與 外 國 政 府 臨 時 公 務 代 表

的待遇相同。  

(i)  視 察 組 成 員 不 得 在 被 視 察 締 約 國 或 所 在 國 領 土 上 為 私 人 利 益 從

事任何專業或商業活動。  

 

12.  在 非 被 視 察 締 約 國 領 土 過 境 期 間 ， 視察 組 成 員 應 享 有 外 交 代

表 根 據《 維 也 納 外 交 關 係 公 約 》第 40 條 第 1 款 所 享 有 的 特 權 和 豁 免 。

他 們 所 攜 帶 的 文 書 和 信 件 ， 包 括 記 錄 ， 以 及 樣 品 和 核 准 的 設 備 ， 應 享

有第 11 款 (c)和 (d)項中載明的特權和豁免。  

 

13.  在 不 減 損 失 其 特 權 和 豁 免 的 前 提 下 ，視 察 組 成 員 有 義 務 遵 守

被 視 察 締 約 國 或 所 在 國 的 法 律 和 規 章 ， 並 在 符 合 視 察 任 務 授 權 的 前 提

下 有 義 務 不 干 涉 該 國 內 政 。 如 果 被 視 察 締 約 國 或 所 在 締 約 國 認 為 本 附

件 規 定 的 特 權 和 義 務 受 到 了 濫 用 ， 該 國 應 與 總 幹 事 進 行 協 商 ， 以 確 定

是否發生了濫用；如果確曾發生，則防止再次發生。  

 

14.  如 果 總 幹 事 認 為 視 察 組 成 員 的 管 轄 豁免 會 妨 礙 司 法 並 且 放 棄

豁 免 不 致 妨 礙 本 公 約 條 款 的 執 行 ， 總 幹 事 可 放 棄 此 種 豁 免 。 放 棄 豁 免

絶對須明示。  

 

15.  觀 察 員 應 享 有 視 察 員 根 據 本 節 所 享 有的 特 權 和 豁 免 。 但 視 察

員根據第 11 款 (d)項享有的特權和豁免除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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